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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皮怎三字年20、 22北
士才花拉地方法院刑芋年五足千千朵交近邯就明女料

手出H用 說 明

一 、l02年 1月 30日 修正公布之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

5項規定 (108年 4月 17日 修

正後移列第 6項 ,規範意旨相

同 ,下稱系爭規定)是否侵犯受

強制抽血檢測者之人身自由、

身娃不受傷害權與資訊隱私

權 ?

(一 )酒後駕車行為屢屢造成嚴重交

通事故 ,嚴重影響交通安全 ,對

全礎用路人之生命、身娃 、財產

安全造成莫大危害,近年來亦有

許多因酒駕之幟事發生 ,為避免

此一危險行為將全娃用路人之

生命、財產安全置於高度風險之

中,禁絕酒後駕車危險仍全民共

識 ,目 前酒後駕車涉及行政罰及

刑罰 ,惟守巨絕酒測僅有行政罰處

分 ,立法再嚴仍難防止駕駛人以

拒絕酒測方式來規避刑事責任 。

(二)依中華民國憲法第 23條規定 :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

限制之 。」,為避免廣大用路人

陷於危難 ,適度以法律限制人民

之自由權利應符合前開憲法精

神 ,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處罰條例)以 「加強道路交

通管理 ,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

通安全」為目的 ,該條例第 35

條第 6項規定係為落︴過止酒



後駕車交通違規行為所必要 ,且

其發動要件為駕駛人等事後拒

絕接受酒精浪度測試或筆事後

無法安施酒精液度測試 ,並非無

故將駕駛人強制抽血檢測 ,「 筆

事」已符合客觀事安駕駛人已危

害其他用路人 ,爰有必要透過強

制處分的手段來避免駕駛人規

避查驗 。

(三)綜上 ,有 關強制抽血檢測者之人

身自由、身娃不受傷害權與資訊

隱私權 ,在為維護道路交通安

全 ,避免駕駛心存僥倖 ,危害更

多用路人的情況下 ,以處罰條例

第 35條第 6項明定相關規定 ,

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法律得限

制範圍。

(一 )處罰條例第 35條 第 6項規定 :

「汽機車駕駛人筆事拒忍色接受

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

檢定者 ,應 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

法令執行交通檔查任務人員,將

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髒療或檢驗

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娃

之採樣及測試檢定。」其立法意

旨乃鑑於汽機車駕駛人肇事後

拒絕接受安施同條第 1項之測

二 、系爭規定之立法 目的為何 ?其

規定內容是否適於該 目的之實

現且有必要 ?損 益是否均衡 ?

並請一併評估系爭規定所定強

制移送行為 ,除由交通勤務警

察為之外 ,亦得由「依法令從事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為之 ,且採

樣與測試範圍包括 「血液或其

他檢礎」之合憲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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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檢定 ,或肇事後因傷無法費施

同條第 1項之測試檢定 ,乃不得

不對其強制#施血液或其他檢

娃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俾便釐清

駕駛人是否於駕駛汽機車時酒

精浪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食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

似之管制藥品,從而據以正確適

用該條之相關規定予以處罰或

不處罰 。

(二)對於有 、無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王項行為,需經檢測才得以確認 ,

而對於拒絕接受處罰條例第 35

條第 1項測試之檢定者 ,於同條

第碎項及第 5項定有 18萬 元以

上依其累計次數無絕對上限之

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及施以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之嚴重處罰規

定 ,以減少拒絕接受檢測情形 ;

有關落實執行檢驗駕駛人「酒精

濃度是否超過規定標準」及 「有

無吸食毒品、迷幻架、麻醉藥品

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至關重

要 ,而於發生事故後此項採證 、

檢測之交通管理措施 ,更影響生

才或數方當事人事故責任認定

及權益 ,為保障用路人權益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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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三)另 按比例原則之審查 ,依一般公

法學者之見解 ,係依照 :國 家措

施 (立法所採取之手段 )之 目的

正當性 、手段符合適合性 、必要

性與狹義比例性四個步驟按序

審查(司 法院釋字第 6θ9號解釋

林錫堯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序文

參照)。 查系爭規定對於判斷筆

事駕駛人是否於駕駛汽機車時

酒精浪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食

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

類似之管制藥品 ,在 比例原則之

審查上 ,符合 「目的正當性 、手

段符合適合性」二項要件 ,殆無

疑義。至於第三要件 「基於必要

性」,其係指國家措施 (土法所

採取之手段 )不得逾達成目的之

必要範固;立法者應就可達成其

所欲目的之各種適合手段中(即

就各種具有相 同效果之手段

中),選擇對人民基本權侵害最

少之手段 。而第四要件 「基於狹

義比例性之要求」,其係指應就

「所欲追求致必須侵害基本權

之公益」與 「對關係人法益之影

響 二者問 ,加 以衡量 司法院釋

碎



字第 69少 號解釋林錫堯大法官

協同意見書第二、三段參照)。 據

此 ,上開強制採樣及測試檢定 ,

雖使筆事駕駛人人身自由受限

制 ,惟因酒精波度或藥品之檢測

有其時效性 ,且該拘東人身自由

時間甚為短哲 ,抽血或採取檢娃

(例 如毛髮)對於人身之健康影

響甚為微小或無影響 ,因 此亦可

認此作為符合比例原則中之「必

要性」與「狹義比例性」之要求．

(四 )至於系爭規定所定強制移送行

為 ,除由交通勤務警察為之外 ,

亦得由「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

務人員」為之一離:

(1)按如前所述 ,系 爭規定採取強

制採樣及測試檢定 ,雖涉及憲

法第 8條人身自由之保陣 ,惟

查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稱「非

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

序 ,不得逮捕 、拘禁」之 「警

察機關┘,並非僅指組織法上

之形式 「警察」之意 ,凡法律

規定 ,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

公共利益為目的 ,賦子其機關

或人員得使用干預、取締之手

段者均屬之 ,為 司法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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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號解釋理 由書所明文揭

示 。是以 ,系 爭規定明定強制

牙多送行為得由「依法令執行交

通檔查任務人員」為之 ,尚無

違反憲法第 8條保陣人身自

由之意旨。(甚且 ,司 法院釋字

第 699號解釋陳春生大法官

提出、陳碧玉大法官加入之協

同意見書更進一步指出 :「 立

法者似應刪除系爭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四項前段得拒絕酒

測之規定 ,且增訂對於拒絕酒

測而未肇事者 ,於合乎一定條

件下 ,應採強制酒測措施之規

定 ,方為一勞永逸之對策。」)

(2)實務上 ,系 爭規定除交通勤務

警察外 ,其他機關並不執行 。

本項係涉刑事法律之適用與執行 ,

建議參考法務部或內政部警政署說

明 。

三 、依系爭規定強制取得之血液檢

測結果 (報告),得否逕為丹l｜ 法

第 185條之 3第 1項各款規定

犯罪之證據 ?是否有規避相關

刑事訴訟程序之疑慮 ?其採證

是否違反法治國無罪推定原則

與不自證己罪原則 ?交通勤務

警察等人員依系爭規定所為強

制移由發療機構抽血之行為 ,

是否構成憲法第 8條第 1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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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 「逮捕」?從憲法角度言 ,

是否應具備何等最低限度之司

法程序或正當法律程序 ?以上

問題有無合憲性解釋之生問 ?

四 、系爭規定強制取得之駕駛人血

液或其他檢娃 ,其採檢目的、項

目與範團、檢測結果(報告)之

用途 、資料之傳送以及檢礎之

處理等 ,是否應受法律保留原

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奇句

束 ?

(一 )有 關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6項規

定之採檢目的 ,應係為確認有無

同條第 1項規定行為 ,其項目則

應為同條第 1項各款規定項目 ,

其採檢範圍則為檢測同條第 1

項各款規定項 目所需採取之檢

娃 。

(二 )有 關系爭規定是否受法律保留

原則拘東一節,查 系爭規定本即

為法律位階 ,且符合中華民國憲

法第23條規定 ,已如前述 。

(三)有 關正當法律程序部分 ,建議參

考內政部警政署說明 。

五、之以下問題 ,另 請交通部與內政

部嚳政者說明 ,並檢附相關資

料 :

(一 )系 爭規定所稱「第一項測試之

檢定」、「依法令執行交通稽

查任務人員」,所指為何 ?實

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之法

律依據何在 ?該法律依據是

否涵蓋駕駛人吸毒之測試檢

定以及非可由苦察自行實施

1.系 爭規定所稱 「第一項測試之檢

定」,係指同條第 1項所定 ,為 判

斯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是否

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食

毒品、迷幻樂、麻醉無品及其相類

似之管制藥品 ,所為之測試檢定。

2.系 爭規定所稱「依法令執行交通豬

查任務人員」,係指公路主管或警

察機關基於交通需要 ,依據相關法

令予以規畫ll、 遊選 、編組成立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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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判故之檢測方式 ? 賦予執行交通檔查任務之人員(本

部 92年 12月 θ 日交路字第

0少20068ㄥ97號函及內政部警政署

8再 年 5月 猝日(M)警署交字29718

號函參照)。

3.至於 「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之

法律依據 ,在酒精濃度測試 ,係依

據處罰條例同條第 上項、第6項規

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

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

則)第 19條之 2規定 ;在 ,及食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

管制藥品之測試 ,係依據處罰條例

同條第 1項 、第 6項規定 。

碎.另 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之汽機

車駕駛人如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及其子法規之法定要件者 ,該相

關規定是否即得做為進行毒品檢

測之具娃依據及警察機關實務作

業方式為何 ,建議參考內政部警政

署說明 。

(二 )駕駛人因交通事故而由消防

機關救設車逕行移送器療機

構救治 ,事後到達醫療機構

之警察得否依系爭規定令器

療機構強制抽血實施檢測 ?

安務上是否一律對肇事後神

1.系 爭規定 ,究其立法理由 ,其 中之

一係因汽車駕駛人筆事後 ,致意

識不清僅能透過守由血方式 ,進行

酒精浪度檢驗(立法院公報第 8θ

卷第碎5期委員會議紀錄第155頁

本部路政司說明參照)。 就前 F千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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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清或昏迷而送醫救治之

駕駛人實施血液 9酉精濃度檢

測或其他檢娃之採樣檢測 ?

法資料觀之 ,駕駛人因交通事故

而由消防機關救礎車逕行移送醫

療機構救治 ,事後到達之告察令

醫療機構強制守由血女施檢測 ,似

本屬系爭規定所欲規範之態樣 。

2.至於實務上是否一律對等事者女

施血液酒精濃度檢測或其他檢娃

採樣檢測 ,建議參考內政部警政

署說明。

(三 )依系爭規定採得之血液或其

他檢礎樣本 ,於檢測完畢後 ,

如何處理 ?

對於檢測完畢之血液或其他檢娃樣

本如何處理係屬實務執行措施 ,建

議參考內政部警政署說明。

(四 )依系爭規定委由醫療機構劈

施血液或其他檢娃之採樣

後 ,如 交由其他檢驗機構為

測試檢定 ,有 無任何防範樣

本進污染之措施 ?

對於檢測完畢之血液或其他檢礎有

無任何防範樣本道污染之措施係屬

實務執行措施 ,建議參考內政部著

政署說明。

(五 )#務上 ,依系爭規定強制取得

駕駛人血液酒精波度檢測報

告後 ,如屬未達行政處罰或

應移送檢察機關之標準 (例

如血液中無酒精反應),則該

強制守由並檢測案與血液檢測

報告如何處理 ?有無任何事

後報告或防止警察執行過當

之稽核機制 ?

對於強制取得駕駛人血液酒精濃度

檢測報告後未達行政處罰或應移送

警察機關之標準之檢測報告及稓核

機制 ,係屬實務執行措施 ,建議參考

內政部著政署說明 。

(六 )造依系爭規定強制移送抽血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條第 1項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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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 :「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

客觀合理判斷 易生危 害之交通工

具 ,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 :． ⋯

三 、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之檢定 。」對比 ,大法官陳春生 、陳

碧玉表示 :「 已發生危害或依客挽合

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是警

察攔停之主要理由及其正當性基礎

(司 法院釋字第 6奶 號解釋陳春生大

法官提出 、陳碧玉大法官加入之協

同意見書第 b段參照)。 是以 ,汽機

車駕駛人已肇事因而道依系爭規定

強制移送抽血檢測時 ,其強制移送

應可認係同時該當於警察機關依警

察職權行使法第 8條第 1項第 3款

所為之處置 ,而該法第 29條至第 31

條 已定有民眾於事前及事後之救濟

程序 ,而得尋求救濟 。

檢測之筆事駕駛人 ,其 事前

或事後有無任何救濟程序可

循 ?

有關釋字第 69少 號解釋理由中曾明

確要求 :「 ．⋯．.系 爭條例有關酒後駕

車之檢定測試 ,其檢測方式、檢測程

序等事項 ,宜 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

權之規範為之 ,相 關機關宜本此意

旨通盤檢討修正有關規定」一節 ,本

部已會同內政部旅以檢討增訂違反

處理細則第 19條之 2,明訂酒後駕

之檢定方式及檢測程序等相關事車

(七 )釋字第 699號解釋理由中曾

明確要求 :「 ．⋯．．系爭條例有

關酒後駕車之檢定測試 ,其

檢測方式、檢測程序等事項 ,

宜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

規範為之 ,相 關機關宜本此

意 旨通盤檢討修正有關規

定」,自 該號解釋公布至今 ,

是否有相關檢討修正方案 ?

lll



宜 ,並 自 1仍 年 3月 31日 發布施

在 ㄏ 。

(八 )請提供近 5年依系爭規定強

制取得駕駛人血液酒精浪度

檢測報告後 ,移送檢察機關

依法追訴 、移由主管機關依

法裁罰以及未有任何違法情

事之案件統計數據 ;並請提

供歷來依系爭規定強制取得

駕駛人尿液或其他檢娃之案

件統計數據 ．

統計安走據部分 ,建議參考內政告r苦

政署提供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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